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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5年朝民初字第15217号案件
情况说明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贵院于2017年7月27日委托我公司对2015年朝民初字第15217号案件涉案房屋，即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6号农展馆的旧馆原中央厅、一号厅、三号厅、二号厅的一部分及南大仓库的一部分进行评估。评估内容为上述房屋于2012年8月时的价值及2016年6月30日至今上述估价对象的租金损失。
我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向贵院发出再次补充资料的《情况说明》，并于2018年6月20日收到贵院回复函，函中明确原被告双方对估价对象在灭失时的装修情况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贵院补充的资料，现因评估需要，请贵院继续协助确认估价对象在灭失时的装修情况按以下哪种情况设定：
1、 精装修：石膏板或灯池吊顶，墙砖或壁纸墙面，地砖、木地板或地毯地面；
2、 普通装修：石膏板吊顶，墙砖墙面，地砖地面；
3、 简单装修：涂料顶棚，涂料墙面，水泥地面；
4、 毛坯：四白落地或水泥抹平。

请贵院协助确认以上信息，并将补充资料纸质版邮寄至我公司，资料电子版电邮至我公司邮箱kangzhenghongji@126.com。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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